
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
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

113年度交字第481號

原      告  林正三   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○0號

被      告 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

0000000000000000

代  表  人  張淑娟 

訴訟代理人  李國正 

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3日

高市交裁字第32-BAMA91204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裁定如

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，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

回之，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，此依同法

第237條之9第1項準用同法第236條規定，於交通裁決事件亦

適用之。次按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，應於裁決書

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，同法第237條之3第2項亦有

明定。

二、經查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3日高市交裁字第32-

BAMA91204號裁決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惟查，上開裁決書

因原告遷離戶籍地（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3樓之2），經

被告改依公示送達，已於113年2月8日送達予原告，此有送

達證書及違規裁罰系統網頁資料（本院卷第77至79頁）在卷

可稽，已生合法送達效力。則原告提起行政訴訟之期間，應

自該裁決書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9日起算，至113年3月11日

止即行屆滿（113年3月10日為星期日，以次日代之）。詎原

告遲至113年4月15日始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，此有起訴

狀上本院之收文戳章所載日期（本院卷第11頁）附卷可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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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已逾上開法定不變期間，且其情形無從補正。故則原告提

起本件訴訟，依首開法條規定，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又本

件已因原告起訴逾期，應予程序上駁回，自無再就其主張之

實體上理由為審究之必要，附此敘明。

三、結論：原告起訴不合法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 李明鴻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

抗告狀並敘明理由(需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)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 吳  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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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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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button:hov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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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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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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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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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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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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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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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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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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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ight: 1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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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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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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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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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
113年度交字第481號
原      告  林正三   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○0號
被      告 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


代  表  人  張淑娟  
訴訟代理人  李國正  
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3日高市交裁字第32-BAMA91204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，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，此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1項準用同法第236條規定，於交通裁決事件亦適用之。次按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，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，同法第237條之3第2項亦有明定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3日高市交裁字第32-BAMA91204號裁決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惟查，上開裁決書因原告遷離戶籍地（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3樓之2），經被告改依公示送達，已於113年2月8日送達予原告，此有送達證書及違規裁罰系統網頁資料（本院卷第77至79頁）在卷可稽，已生合法送達效力。則原告提起行政訴訟之期間，應自該裁決書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9日起算，至113年3月11日止即行屆滿（113年3月10日為星期日，以次日代之）。詎原告遲至113年4月15日始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，此有起訴狀上本院之收文戳章所載日期（本院卷第11頁）附卷可憑，顯已逾上開法定不變期間，且其情形無從補正。故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依首開法條規定，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已因原告起訴逾期，應予程序上駁回，自無再就其主張之實體上理由為審究之必要，附此敘明。
三、結論：原告起訴不合法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 李明鴻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(需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)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 吳  天

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
113年度交字第481號
原      告  林正三   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○0號
被      告 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

代  表  人  張淑娟  
訴訟代理人  李國正  
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3日
高市交裁字第32-BAMA91204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裁定如
下：
    主 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，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
    回之，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，此依同法
    第237條之9第1項準用同法第236條規定，於交通裁決事件亦
    適用之。次按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，應於裁決書
    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，同法第237條之3第2項亦有
    明定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3日高市交裁字第32-BA
    MA91204號裁決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惟查，上開裁決書因
    原告遷離戶籍地（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3樓之2），經被告改
    依公示送達，已於113年2月8日送達予原告，此有送達證書
    及違規裁罰系統網頁資料（本院卷第77至79頁）在卷可稽，
    已生合法送達效力。則原告提起行政訴訟之期間，應自該裁
    決書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9日起算，至113年3月11日止即行
    屆滿（113年3月10日為星期日，以次日代之）。詎原告遲至
    113年4月15日始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，此有起訴狀上本
    院之收文戳章所載日期（本院卷第11頁）附卷可憑，顯已逾
    上開法定不變期間，且其情形無從補正。故則原告提起本件
    訴訟，依首開法條規定，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已因
    原告起訴逾期，應予程序上駁回，自無再就其主張之實體上
    理由為審究之必要，附此敘明。
三、結論：原告起訴不合法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李明鴻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
抗告狀並敘明理由(需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)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吳  天



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
113年度交字第481號
原      告  林正三   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○0號
被      告 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

代  表  人  張淑娟  
訴訟代理人  李國正  
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3日高市交裁字第32-BAMA91204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，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，此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1項準用同法第236條規定，於交通裁決事件亦適用之。次按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，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，同法第237條之3第2項亦有明定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3日高市交裁字第32-BAMA91204號裁決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惟查，上開裁決書因原告遷離戶籍地（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3樓之2），經被告改依公示送達，已於113年2月8日送達予原告，此有送達證書及違規裁罰系統網頁資料（本院卷第77至79頁）在卷可稽，已生合法送達效力。則原告提起行政訴訟之期間，應自該裁決書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9日起算，至113年3月11日止即行屆滿（113年3月10日為星期日，以次日代之）。詎原告遲至113年4月15日始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，此有起訴狀上本院之收文戳章所載日期（本院卷第11頁）附卷可憑，顯已逾上開法定不變期間，且其情形無從補正。故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依首開法條規定，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已因原告起訴逾期，應予程序上駁回，自無再就其主張之實體上理由為審究之必要，附此敘明。
三、結論：原告起訴不合法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李明鴻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(需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)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吳  天


